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8.6”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8月6日，下午4时左右，望花区应急局接到电话报告，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前孤家子村一废旧塑料加工点发生一起因塑料粉碎机挤压致死亡一人的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发生后，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政府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了由望花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市公安局望花分局等部门组成的“8.6”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和对相关人员的询问，收集有关物证、书证，现已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地址：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前孤家子村，实际控制人：韩旭，无营业执照，从事废旧塑料粉碎加工生产活动。

2、韩旭，男，39岁 身份证号：2104021983XXXX171X，个体，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实际控制人。

3、孙敏谦，男，60岁， 身份证号：2104231962XXXX2412，个体，厂内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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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韩旭废旧物资加工点生产经营场所区位

（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前孤家子村）
（二）各方签订合同情况

2010年1月1日，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前孤家子村委会将前孤家子村河西五日标地，共12.5亩，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给刘志伟；租期三十年。2022年5月5日刘志伟将北侧1000㎡厂房及院内空场以每年55000元租给高健，租期5年。2022年8月1日高健将厂房及设备以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韩旭，约定每月1万，两年内补齐。
（三）现场情况

现场未有安全管理人员在场，现场施工人员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无操作规程，无安全教育培训，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保险。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2年8月6日上午9时左右，拆包机因卡料原因不能正常下料，孙敏谦、陈跃新到拆包机上进行维修，经维修未能处理，随后孙敏谦提议暂时休息并返回厂房内，陈跃新一直在拆包机上，约10分钟后孙敏谦从厂房返回直接打开拆包机电源开关，当发现物料未正常下落时，立即关闭电源，约5分钟后孙敏谦来到拆包机发现陈跃新已被卷入拆包机内，因其身体被卡住，孙敏谦立即返回厂房内找人求救，众人将陈跃新抬到地上，有工人拨打了120电话，约1小时左右120抵达现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陈跃新系因身体多部位遭受外力作用造成多器官严重损伤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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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事故现场位置图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务
	伤害程度

	陈跃新
	70
	男
	初中
	力工
	死亡


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天，直接经济损失12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孙敏谦在启动拆包机前未进行安全检查，所处位置无法看见拆包机全貌，在维修过程中未确定有人员在拆包机上操作的情况下启动机器导致站在拆包机上的陈跃新被卷入拆包机受伤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陈跃新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
2、加工点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未制定操作规程，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生产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施工作业人员违章违规作业现象进行制止，冒险作业，盲目生产，导致事故发生。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经过认真调查分析，认定此起事故为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单位处理建议
1、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无营业执照，非法经营。建议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处理。
（二）事故单位有关责任者处理建议

1.陈跃新，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工人，安全意识淡薄，在维修拆包机过程中违规作业，导致此起事故的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免于责任追究。

2、韩旭，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未组织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孙敏谦，韩旭废旧塑料加工点工人，未在启动拆包机前未认真观望，所处位置无法看见拆包机全貌，在未确定拆包机状况的情况下启动机器导致站在拆包机上的陈跃新被卷入拆包机受伤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1、应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整治非法营业点，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防止此类事故发生。
2、各街镇应进一步排查属地范围内企业经营情况，进一步建立台账，摸清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底数，并向相关单位及时报告情况。

3、全区各企业应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新入职员工要经过“三级”教育培训方能上岗作业。


